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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4 日，市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机动车路内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发改规范〔2022〕1 号，以下简称《通知》），为便

于各单位和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政策内容，现作如下解读。

一、制定背景

随着我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停车需求同步激增，虽然停车设施规模持

续扩大，但仍存在供给能力短缺问题，随之而来的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日益凸显。

合理调控公众出行停车需求，鼓励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是缓

解交通拥堵状况的重要途径。适当调整路内停车收费水平，利用价格杠杆调控出

行停车需求，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有利于促进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2021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

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46 号）提出，到 2025 年全国

大中小城市基本建成配建停车设施为主、路外公共停车设施为辅、路内停车为补

充的城市停车系统；2021 年 7 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中心城区停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府办〔2021〕10 号）提出，“十四五”



期间，中心城区路内停车泊位数量控制在泊位供给总量的 5%以内，以释放道路

交通资源；2022 年 2 月，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中心城区路网更新的意

见》（渝府办〔2022〕9 号）明确路网更新任务、加强停车综合治理等内容，

持续推进中心城区交通缓堵促畅，提升城市路网运行效率和交通出行品质。为体

现道路交通资源的稀缺性和提高路内停车泊位的周转率，适当提高路内停车泊位

停车成本，是缓解交通拥堵而采取的一项配套措施。

中心城区现行停车收费政策，存在部分区域路内停车收费标准低于路外停车

设施收费标准的情况，不利于合理使用路内停车资源和路外停车设施。适当提高

路内停车收费标准，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

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2975 号）

提出的“路内高于路外”的差别化定价原则，同时扩大路内、路外停车设施收费

标准差距，有利于引导公众更多使用路外停车设施。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

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46 号）

3.《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2975 号）

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心城区停车管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渝府办〔2021〕10 号）



5.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中心城区路网更新的意见》（渝府办

〔2022〕9 号）

三、主要内容

（一）明确差别化收费原则。按照路内高于路外、重点管理区域高于一般管

理区域、白天高于夜间等原则实施差别化收费政策。

（二）调整差别化收费区域。兼顾区域功能定位与保持道路交通畅通，将差

别化收费区域由“重要商圈内”和“重要商圈外”调整为“重点管理区域”和“一

般管理区域”，重点管理区域和一般管理区域的范围由当地人民政府（管委会）

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三）调整中心城区路内停车差别化收费时段。由于中心城区交通早晚高峰

机动车通行量大，为进一步疏导早晚高峰道路交通拥堵压力，将差别化收费的时

段调整为白天 7:30（含）至 20:30（含），夜间 20:30 至次日 7:30。

（四）调整中心城区白天时段路内停车收费标准。考虑路内停车泊位作为城

市停车系统补充的功能定位，适当提高路内停车收费标准，引导车辆更多使用路

外停车设施。采用超过一定停放时间累进式加价的阶梯式收费方式，调整中心城

区白天时段路内停车收费标准：重点管理区域停放首小时收费标准提高 0.5 元/

半小时·泊位，次小时起收费标准在首小时收费标准基础上增加 1 元/半小时·泊位；

一般管理区域停放首小时收费标准提高 1.0 元/半小时·泊位，次小时起收费标准

在首小时收费标准基础上增加 0.5 元/半小时·泊位。



（五）新增设置免费停放时间。路内停车泊位增设不超过 15 分钟的免费停

放时间，满足公众的路内临时停放需求，同时引导车辆即停即走，减少道路交通

资源占用时长。

（六）规范计费方式。根据《重庆市停车场管理办法》关于“路内停车位管

理单位不得将路内停车设施固定给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路

内停车收费不得采取按月、按年等方式计费方式，避免部分车辆对道路交通资源

的不公平、不合理占用。

四、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不调整中心城区夜间时段路内停车收费标准。由于中心城区部分区域

路外停车设施数量不足，需要路内停车泊位补位满足周边居民夜间的基本停车需

求，加之夜间道路相对畅通，暂不调整中心城区夜间时段路内停车收费标准。

（二）重点管理区域和一般管理区域范围，由当地人民政府（管委会）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综合土地开发强度、区域功能定位、公交发展水平、路网容量、

道路交通拥堵情况以及区域内机动车停放泊位数量等因素进行划分并向社会公

布。

（三）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一是进一步明确机动车路内停放服务收费

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应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及时全额缴入同级国库。

二是进一步明确路内停车泊位经营管理者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市市场监管部

门有关明码标价方式的规定进行明码标价，将收费主体、价格形式、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减免范围、市场监督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等内容在显著位

置进行公示。



五、执行时间

自 2022 年 4 月 15 日起执行。原重庆市物价局印发的《关于公共停车服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2014〕175 号）有关临时占道停车收费的规定

与《通知》不符的，以《通知》为准。

政策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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